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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降低国外歧视性贸易限制措施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不

利影响，支持企业积极开展贸易调整，制定本申报指南。 

一、援助内容 

新市场贸易环境评估、新市场法律环境评估、新市场合

规体系建设。 

二、援助方式 

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，为企业开展贸易调整提

供服务。 

三、援助标准 

由市商务局组织实施并承担全部费用。 

四、申请条件： 

1.在我市依法登记注册的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企业；

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（核查途径为：信用中国（天津））；

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；该项目未申报其他财政资金。 

2.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，因受国外歧

视性贸易政策严重影响，企业存在单月出口额环比下降 15%

以上或者连续三个月月度出口额环比下降 10%以上。 

3.出口额下降不是由于企业自身经营不善或正常商业周

期变化导致的。 

五、申请要求、审核与资金拨付 



1.申报时间：2025 年 7 月 1 日至 15 日，将申报材料（一

式两份）送至项目受理单位（和平区大沽北路 158 号 104 室），

联系电话：58366501，58666502，58366503。逾期不再受理。 

2.申报材料： 

a.援助登记表（详见附件 1，反正面打印）；   

b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c.因受国外歧视性贸易政策影响导致出口额下降的情况

概述和证明材料； 

d.企业承诺书（详见附件 2） 

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并装订，逐页加盖单位公章。如提交

的材料为外文还须提供中文翻译件。 

3.项目审核：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组成评审组，对

申报企业是否符合支持条件进行认定，对确定符合援助条件

的企业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援助服务。 

市商务局建立项目抽查制度，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按照

相关比例对专项审核结果进行抽查确认，加强对申报材料的

审核，在审核过程中如有问题，需进行延伸审核，申报单位

应当积极配合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。 
 


